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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8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株洲路20号海信创智谷A座2502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余宇。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499,357,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84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95,395,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45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961,8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55％。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961,8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961,8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55％。

5、公司股东及代理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342,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7,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90％；反对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7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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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辉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澜公司” ）92%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因拟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申请股票自2021年6月30日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2021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辉澜公司92%股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4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43）、《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1年7月14日开市起复牌。

2021年7月26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1]07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方就《问询函》问题进行回复。 鉴于《问询函》涉及问题的核查及回复

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仍需进一步核查和落实，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延期回复。 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日和2021年8月1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

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9）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

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专项法律顾问的选聘工作，本次交易有关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尽快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工作。

二、风险提示

1、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尚未完成，且尚需履行公司及相关方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和备案

程序，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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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8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2021年8月13日在紫光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于英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7名，符合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从事IT基础架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

全资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系公

司下属从事IT分销业务的子公司。 为保证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意为上述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的授信额度

及合同履约等事项提供如下担保：

1、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Intel� Semiconductor（US）LLC申请的厂商授信提

供不超过30,0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申请的厂商授信提

供不超过10,0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5日。

3、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NVIDIA� Singapore� Pte.� Ltd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

不超过10,0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4、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Avago�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Sales� Pte.�

Limited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8,3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

30日。

5、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2,0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3日至2023年6月2日。

6、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Toshib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aiwan�

Corporation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1,4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10日至2023年6

月9日。

7、 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Texas� Instruments� China� Sales� Limited申请的

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8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8、公司使用自身银行授信额度为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开立分离式保

函，保函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保函有效期1年，公司为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开立银行保函构成对紫

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合同履约的担保义务。

9、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10、公司为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对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或主合同终止之日起两年，

以后达成者为准。

待上述担保协议签署生效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戴尔（中

国）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相应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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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三信息技术” ）系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

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三集团” ）下属从事IT基础架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全资子公司，紫

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紫光数码” ）及其子公司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光电子商务” ）和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晓通” ）系公司下属从事IT分销业务的子公司。 为保

证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拟为上述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的授信额度及合同履约等事项提供如下担保：

1、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Intel� Semiconductor（US）LLC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30,000万

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0

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5日。

3、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NVIDIA� Singapore� Pte.� Ltd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0万美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4、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Avago�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Sales� Pte.� Limited申请的厂商

授信提供不超过8,3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5、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申请的厂

商授信提供不超过2,0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3日至2023年6月2日。

6、 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Toshib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aiwan� Corporation申请的厂商

授信提供不超过1,4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6月10日至2023年6月9日。

7、 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Texas� Instruments� China� Sales� Limited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

过8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8、公司使用自身银行授信额度为苏州紫光数码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开立分离式保函，保函金额为人民

币1.5亿元，保函有效期1年，公司为苏州紫光数码开立银行保函构成对苏州紫光数码合同履约的担保义务。

9、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向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的厂商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10、公司为紫光晓通对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或主合同终止之日起两年，以后达成者为

准。

待上述担保协议签署生效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向戴尔（中国）有限

公司提供的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相应终止。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三信息技术为新华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4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路466号11楼，法定代表人：于英涛，主要从事IT基础架构产品生产、销售与服务、技术

开发与服务等业务。 新华三信息技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479,687.98万元，负债总额为1,405,943.64万元（银

行贷款79,249.4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396,382.24万元），净资产为73,744.33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3,

290,200.02万元，利润总额为22,040.07万元，净利润为23,537.08万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541,225.80万元，负债总额为1,440,551.54万元（银行贷款86,850.9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428,323.80万

元），净资产为100,674.26万元；2021年1月-3月营业收入为707,713.87万元，利润总额为35,908.10万元，净利

润为26,929.93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紫光数码为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住

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天成路99号2201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经营：销售计算机及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网络的安装和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

训等。 苏州紫光数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893,604.65万元，负债总额为664,421.12万元（银行贷款

156,200.3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637,306.8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211,384.98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为2,393,062.06万元，利润总额为41,786.7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29,818.81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28,622.85万元，负债总额为394,960.06万元（银行贷款101,998.11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68,571.4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为215,643.71万元；2021年1月-3月营业收

入为487,882.85万元，利润总额为6,015.8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4,258.67万元。截至目前，该公司

对外担保余额128,000万元，均为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3、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紫光电子商务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2号楼4层405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经营：销售计算机原辅材料、

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计算机网络的安装和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 紫光电子商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369,707.86万元，负债总额为286,375.57万元（银行贷款

10,013.29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86,375.57万元）， 净资产为83,332.29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23,

528.65万元，利润总额为2,658.73万元，净利润为1,977.99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27,

140.75万元，负债总额为143,747.71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43,747.71万元），净资产为83,

393.04万元；2021年1月-3月营业收入为71,476.96万元，利润总额为80.99万元，净利润为60.75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4、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

紫光晓通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5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住

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103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从事IT分销和供

应链服务业务等。 股东情况：苏州紫光数码持有其6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 紫光晓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0,303.88万元，负债总额为6,721.39万元（银行贷款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6,721.39万元），净资产为3,582.4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40,409.54万元，利润总

额为736.34万元，净利润为553.18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475.67万元，负债总额为4,

260.35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4,260.35万元），净资产为3,215.32万元；2021年1月-3月营业收

入为8,329.99万元，利润总额为-367.16万元，净利润为-367.16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Intel� Semiconductor（US）LLC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5日

3、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NVIDIA� Singapore� Pte.� Ltd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4、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Avago�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Sales� Pte.� Limited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8,3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5、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Seagat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s� Pte� Ltd.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2,0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6月3日至2023年6月2日

6、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Toshiba� Electronic� Components� Taiwan� Corporation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1,4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6月10日至2023年6月9日

7、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向Texas� Instruments� China� Sales� Limited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800万美元

（3）担保期间：2021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0日

8、公司为苏州紫光数码向平安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开立分离式保函

（1）保函金额：人民币1.5亿元

（2）保函有效期：1年

9、公司为紫光电子商务向戴尔（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3）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10、公司为紫光晓通向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3）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或主合同终止之日起两年，以后达成者为准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新华三信息技术为新华三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IT基础架构产品生产和销售；苏州紫光数码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紫光电子商务为苏州紫光数码全资子公司，紫光晓通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

事IT分销业务。 为上述子公司向供应商申请的授信额度及合同履约等事项提供担保，有助于其获得更好的供应

商授信额度和信用账期、促进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规模，有利于子公司业务健康、快速发展。 公司董事会认为新

华三信息技术、苏州紫光数码、紫光电子商务和紫光晓通内控体系健全，市场环境稳定，具有持续经营和偿还债

务的能力，加之其系公司子公司，公司可有效控制风险。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新华三集团为新华三信息技术提

供担保；同意公司为苏州紫光数码、紫光电子商务和紫光晓通提供担保。

紫光晓通将提供全额连带责任反担保，紫光晓通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652,000万元及74,933万美元（含上述担保），占公司

2020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38.36%。 截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48,

000万元及39,333万美元 （不含上述担保）， 占公司2020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0.33%；其

中，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00万美元，占公司2020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0.59%。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新华三信息技术2020年度、2021年1月-3月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3、苏州紫光数码2020年度、2021年1月-3月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4、紫光电子商务2020年度、2021年1月-3月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5、紫光晓通2020年度、2021年1月-3月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14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21－04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8月3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网络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 会议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24日

7、 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2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或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8、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紫光展厅1-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请详见公司2021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

盖其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进行登记；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

续。

2、登记时间：2021年8月25日、26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00至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4层东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紫光大楼4层东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人：张蔚、葛萌

电话：010-62770008� � � � �传真：010-62770880

电子邮箱：zw@thunis.com、gem@thunis.com

5、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费、食宿及其他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8

2、投票简称：紫光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30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8月30

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

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被委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姓名：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委托日期及期限：

证券代码：

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

2021-062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2020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112.0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余额占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5.78%，公司对经销商担保

余额占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25%。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1年4月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提供不超过55亿元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包含公司与子公司

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不超过50亿元融资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股权质押、资产抵

押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担保； 同意公司为经销商的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总额度不超过5亿

元。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详情请见公司2021年3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融资机构/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嘉施利 （宜城）化

肥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城支行

6,000

连带责任保

证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

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金额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之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施利（宜城）化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84695104331P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2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龚正桃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大雁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复合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销售；聚合氯化铝生产销售；磷酸、盐酸生产销售（经营期限至

2022年2月25；工业硫酸生产销售（经营期限至2022年2月25）；向外提供锅炉余热暖气销售；物流中介服务；销

售硫矿、磷矿石、硫矿渣或铁粉；生产销售石膏、石膏板材；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缓控释肥

料、微生物肥料、作物专用肥料；销售化肥、土壤调理剂。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是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否

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635.23 77,632.00

负债总额 34,266.86 32,052.6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总额 51,368.37 45,579.40

融资使用总额 6,000.00 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2,275.02 30,184.48

项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未经

审计）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经

审计）

营业收入 44,192.73 135,220.05

利润总额 6,685.77 14,765.53

净利润 5,682.91 12,448.16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获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55亿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融资

担保总额不超过50亿元，公司为经销商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8.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34.42亿元计）的112.03%。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余额36.4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

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4.42亿元计）的105.78%；公司对经销商融资担保余额为2.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34.42亿元计）的6.2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

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21-08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4月19日、2021年5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含授权期限

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司）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控股

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115亿元人民币，具体额度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分配、调剂。

公司同意授权董事长或相关业务负责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即

任一时点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自2021年7月15日担保进展公告后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公司持

股比例

债权人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担保协议

金额

实际担保

余额

担保期限 备注

内蒙古大佑吉猪

业有限公司

100.00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

2020/12/2 12,000.00 4,571.95 10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1,583.94万元

九江大北农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

88.00%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九江共青城支

行

2021/3/10 3,000.00 2,322.51 3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742.42万元

哈尔滨大北农牧

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2021/5/8 10,000.00 6,140.00 1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2,690万元

广西大北农农牧

食品有限公司

50.73%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分行

2021/6/3 4,500.00 1,318.18 5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72.89万元

北京科高大北农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00.00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怀

柔支行

2021/6/3 2,300.00 2,132.05 1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718.51万元

娄底大北农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娄底分行

2021/7/6 1,000.00 1,000.00 1年

实际担保余额增

加500万元

江西泰和大北农

饲料有限公司

100.00

%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吉安泰和支行

2021/7/23 1,000.00 1,000.00 1年

淮安市淮阴大北

农饲料有限公司

100.00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淮安分行

2021/7/26 2,000.00 2,000.00 1年

福泉大北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贵州省分行

2021/7/29 5,000.00 5,000.00 1年

新疆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恒丰支行

2021/7/29 2,000.00 2,000.00 1年

徐州昌农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64.6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睢宁支行

2021/7/29 2,000.00 2,000.00 1年

兆丰华生物科技

（南京） 有限公

司

100.00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宁支行

2021/7/30 1,000.00 1,000.00 1年

安陆绿色巨农农

牧食品有限公司

55.26%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2021/7/30 5,300.00 3,000.00 4年

安陆绿色巨农农

牧食品有限公司

55.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陆支行

2021/7/30 3,000.00 3,000.00 1年

淮北昌农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

64.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双凤

支行

2021/7/30 3,000.00 2,000.00 1年

陕西正能农牧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51.00%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陵支行

2021/8/2 5,000.00 1,600.00 1年

三明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明分行

2021/8/12 800.00 800.00 1年

宿迁大北农饲料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宿迁分行

2021/8/12 1,000.00 1,000.00 1年

梅州大北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丰顺县支行

2021/8/13 3,000.00 1,500.00 1年

晋中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祁县支行

2021/8/13 3,000.00 373.26 1年

四川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津支行

2021/8/13 4,000.00 4,000.00 1年

蚌埠大北农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等

85家控股子公司

-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

油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等原材料供应商

注

2020/6/28

2021/3/18

2021/6/7

78,000.00 8,594.97

不超过

2022年4

月30日

原材料采购履约

担保，实际担保金

额根据实际采购

业务的变化而变

化

合计

151,

900.00

56,352.92

注：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原材料供应商包括：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邦基（泰兴）粮油有限公司、邦基（南京）粮油有限公司、邦基正大（天津）粮油有限

公司、邦基三维油脂有限公司、东莞沈恒粮油有限公司、路易达孚（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路易达孚（中国）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路易达孚（上海）有限公司、三河汇福粮油集团饲料蛋白有限公司、辽宁汇福荣兴蛋白科技

有限公司、江苏汇福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上海浦耀贸易有限公

司、托福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象屿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象屿

农产有限公司、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浙江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杭实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吉林云

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辽宁省粮食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建发物产有限公司、天津建源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C&D� (USA)� INC.、Vietnam� Natural� Resources� Trading� Co.,� Ltd、中垦国邦（天津）有限公司、嘉吉粮

油（阳江）有限公司、东莞嘉吉粮油有限公司、东莞嘉吉饲料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嘉吉粮油（南通）有限公司、河

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嘉吉粮油（日照）有限公司、北大荒中肯（珠海）贸易有限公司、中粮日清（大连）有限公

司、中纺粮油连王（大连）工业有限公司、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中纺粮油（日照）有限公司、中粮油脂(龙

口)有限公司、中粮艾地盟粮油工业（菏泽）有限公司、费县中粮油脂工业有限公司、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

有限公司、中粮粮油工业（巢湖）有限公司、中粮粮油工业（九江）有限公司、中粮粮油工业（黄冈）有限公司、中

粮粮油工业（荆州）有限公司、中粮祥瑞粮油工业（荆门）有限公司、中粮（东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中粮新沙

粮油工业（东莞）有限公司、中纺粮油（福建）有限公司、中纺粮油（湛江）有限公司、中纺粮油（湛江）工业有限

公司、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中粮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中纺粮油（四川）有限

公司、中纺粮油（广元）有限公司、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中粮（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中粮天海粮油工

业（沙湾）有限公司等。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不超过115亿担保额度范围内签署担保协议金额864,540.84

万元，实际担保余额674,523.02万元。

二、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1,329,970.68万元（含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额度不超过115亿），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合并净资产1,101,544.45万元计）的120.74%，实际担保余额为809,145.50万元（含对参股公司

担保、对其他公司担保）。 其中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674,523.02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累计逾期金额为0万元，子公司尚未消除担保责任的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

3,640.6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2021-048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十一次

(

临时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兴长大厦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妙云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人)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公司股份总额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比例

(﹪)

1、整体出席情况

15 115,992,255 299,150,255 38.77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12 866,010 299,150,255 0.29

3、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5 115,147,745 299,150,255 38.49

4、网络投票情况

10 844,510 299,150,255 0.28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管：王妙云、胡先红、陈斌、付峰、李燕波、方忠、谢路国、陈爱文、龚健、周菊春、杨海

林、杨晓军、邹海波、李湘波、霍国良。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岳阳兴长聚烯烃新材

料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与惠州市环大亚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惠东县人民政府签署《岳阳兴长聚烯烃新

材料项目投资协议》，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有关文件。

该议案具体表决结果见表一，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见表二。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智、徐烨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表一 岳阳兴长第六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总体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 股份数

(股)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1

关于签署《岳阳兴长聚烯烃新材料项目投资协

议》的议案

115,992,

255

115,930,

555

99.95

61,

700

0.05 0.00 0.00

监事：杨晓军 股东代表： 李斌 股东代表： 陈蕊晗 见证律师：徐烨、许智

表二 岳阳兴长第六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 股份数

(股)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1

关于签署《岳阳兴长聚烯烃新材料项目投资协

议》的议案

866,010

804,

310.00

92.88

61,

700

7.12 0.00 0.00

监事：杨晓军 股东代表： 李斌 股东代表： 陈蕊晗 见证律师：徐烨、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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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29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6），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8月13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东29人，代表公司股份583,781,4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4851%。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

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会议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股东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7,826,096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99%；反对5,955,317股，占参加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1%；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055,709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86.7692%；反对5,955,317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3.2308%；弃权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2,474,49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32%；反对11,306,918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8%；弃权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704,10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74.8797%；反对11,306,91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5.1203%%；弃

权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2,474,49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32%；反对11,268,018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2%；弃权38,9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704,10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74.8797%；反对11,268,01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5.0339%；弃权

38,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864%。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4.1.选举张松山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1,541,23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770,843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5.0230%。

4.2选举张海安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1,545,93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775,543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5.0335%。

4.3选举彭云辉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1,541,23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770,843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5.0230%。

4.4选举王榕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1,540,73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770,343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5.0219%。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5.1选举黎明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1,543,838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773,451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5.0288%。

5.2选举刘忠海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3,422,328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651,941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99.2022%。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

下：

6.1选举王政军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80,904,027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133,640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3.6074%。

6.2选举边强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83,453,926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683,539票，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99.272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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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公司于2021年8月12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详见公司

于2021年8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

立董事2名，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名单如下：

1、 非独立董事：张松山先生、张海安先生、彭云辉女士、王榕先生

2、独立董事：黎明先生、刘忠海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

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名单如下：

1、非职工代表监事：王政军先生、边强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王文星先生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

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公司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三、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于俊田先生及独立董事武文生

先生、郝颖先生、梁爽女士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任何职务；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蒋康伟

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14日


